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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签证受理中心 

移民许可或移民许可申请已获通过 

材料清单 

请注意，在材料审核的过程中，为充分了解您的情况，塞浦路斯驻华使馆（北京）可能要求您

补充材料清单外的其它材料。 

提供以下清单中的申请材料不能作为一定得到签证的保证，敬请知悉。 

另外，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局保留对签证持有者取消其签证或减少其入境次数和停留时间的权

利。 

 

【签证类型】 

移民许可或移民许可申请已获通过：已持由塞浦路斯内政部移民局出具的类型为 A, B, C, D, E, F

或符合规定 6(2)的移民许可，或移民申请已获通过的申请者。 

【注意事项】 需要提交的签证申请材料，除必须提交的【基本材料】外，申请人还应按照个人情

况提交材料清单中列出的其他证明文件。  

 

基本材料 

☐ 签证申请表 （原件） 

请提供由申请人本人（或未成年人父母双方或其法定监护人）签字并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原件。 

注意事项：  

• 申请表须由满 18 周岁的申请者本人签名，须与申请者有效护照上的签名一致，即同为字母、

拼音或汉字。代理人签名无效。 。 

• 未成年申请者（递交申请日未满 18 周岁）：申请表必须由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签名。注

意：请不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请在签名旁边加注“父亲”/“母亲”/“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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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张近期护照尺寸照片 （3,5×4,5 厘米） 

请在申请表左上方贴一张申请人近期的护照尺寸照片（3,5×4,5 厘米，直视前方，照片背景须为白

色）。 

• 其他问题请参阅常见问题板块中的“证件照片”。 

• 签证受理中心也提供自助照相服务，详情请查阅增值服务页面。 

☐ 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 申请人所持护照的有效期须超过所申请签证的有效期至少三个月； 

• 同时提供包括护照首页、尾页、所有使用过的签证页和盖章页的复印件； 

• 如签证申请人持有旧护照，须同时提供旧护照原件和包括护照首页、尾页、所有使用过的

签证页和盖章页的复印件。 

• 其他问题请参阅常见问题板块中的“护照有什么要求”。 

☐ 由塞浦路斯内政部移民局出具的类型为 A, B, C, D, E, F 或符合规定 6(2)的移民许可原件，或

内政部移民局出具的证明申请者已申请移民许可并获通过的证明信原件或复印件。 

    如本人只能提供配偶/父母的移民许可，则需另外提供： 

• 结婚证原件和复印件，或经中国外交部和塞浦路斯使馆认证的结婚证公证书，原件含英文

翻译； 若在其他欧洲国家取得结婚证，需提供经过该国认证的结婚证复印件 （配偶适用）； 

或 

• 经中国外交部和塞浦路斯使馆双方认证的与父母的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子女适用） 

☐ 机票预订单（原件或复印件） 

• 标明出入境确切日期的往返机票订单, 往返中国及塞浦路斯的机票； 

• 在未取得签证之前请勿付款购买机票。 

☐ 户口本原件、复印件以及英文翻译件（所有信息页均需提供，仅限中国公民） 

• 如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需提供居住证明的原件、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所有未成

年申请者需提供经外交部及塞浦路斯共和国驻华使馆双认证的本人及父母信息所在户口本

公证书原件（附翻译）。 

•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公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许可”的有效日期须超过所申请签证

的有效期至少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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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医疗保险（原件） 

• 请购买塞浦路斯适用的境外医疗保险，保险合同涵盖在塞浦路斯停留期间所有医疗，住院

甚至送返费用，最低保额为 30 万人民币。 

• 建议您提供涵盖新冠肺炎相关医疗保障的保险。 

• 更多信息，请参阅常见问题板块中的“保险有什么要求”。 

• 为方便申请人更便捷地选择符合塞浦路斯签证相关要求的旅行医疗保险，签证受理中心推

出由第三方公司提供的保险自助选购平台，供申请人自助选择符合自己出行需要的保险产

品。详情可点击旅行保险页面。 

 

未成年人（18 岁以下） 

未成年人需提供的以下材料（出生医学证明和亲属许可公证书）需附英文翻译，并经中国外交

部以及塞浦路斯驻华使馆进行双认证。（如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在中国，上述许可书须经其父母

所在国家的相关机构进行公证认证） 

 

☐ 出行许可证明 

如申请人独自旅行或与父母单方一起旅行 

• 双方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亲属许可公证书原件（未成年人独自旅行）；或不同时出行

的单方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亲属许可许公证书原件（和父母单方旅行），需明确说明

同意出行的国家、出行目的以及出行时间。 

☐ 未成年人的出生证明（原件） 

如委托他人代交，须额外提供以下几项材料 

☐ 签证申请/护照领取委托书 （原件） 

如果您选择由他人代交您的签证申请，必须提供。如父母为未成年申请者代交，则不需要提供委托

书，但应提供户口等证明关系的材料。请点击此处下载委托书模版。 

• 委托书上的签名必须与申请者护照、签证申请表上签名一致, 且委托书必须填写完整，不得

有任何涂改。 

• 委托书需单独开具，不可共用。 

https://static.tlscontact.com/media/cn/letter_of_authorization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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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申请者：委托书必须由父母至少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签名。注意：父母或

法定监护人请不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年龄以递交申请日是否达到 18 周岁为准。 

 

☐ 代理人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如果您选择由代理人提交您的申请, 必须提供。 

 

☐ 声明 

当您已预约时间前往签证受理中心递交申请，但发现申请材料不符合塞浦路斯驻华使馆的要求，或

材料未准备齐全时，您需要提交一份由申请者本人签署的声明。且此声明必须由申请者本人签字。 

请点击此处下载模板。 

 

https://static.tlscontact.com/media/cn/bjs/declaration_letter_cn2cy.pdf

